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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大学文件

校政字〔2016〕60 号

关于印发《安庆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

及处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各直属单位：

《安庆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已经研

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安庆师范大学

2016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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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正常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维

护师生的正当权益，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教学事故，是指教学管理部门、教

学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和教师在本科教学各个环节中出现的

过错。

第三条 教学事故分为上课、考试、管理、教材及设备、

教学保障等五类。

第四条 教学事故依其性质和影响程度分为两级：一级

（严重）；二级（一般）。

第五条 上课类一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讲课时传播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及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

2. 教师一学期累计旷教 2 节以上。

3. 未经教务部门批准，删减（或拖延进度）学期课程

内容 1／4 以上。

4. 因教师错误引导或擅离岗位，造成财产损失或学生

受伤，并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

5. 提前下课 5 分钟及以上。

第六条 上课类二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未经批准随意请人代课或随意调课。

2. 教师一学期累计旷教 2 节以内（含 2 节）。

3.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无教案或有明显的不备课现象。

4. 一学期因非自然因素上课迟到5分钟以内达三次以上。

5. 教师已事先请假，而受理者未及时通知学生，造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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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15 分钟以上。

6. 一学期提前下课三次以上。

7. 整个学期未按教学大纲要求收交作业或不批改作业。

8. 遗失教学班作业本 1／4 以上。教学计划内的实习、

实验等课程，与课堂教学同等对待。

9. 上课时接打手机。

第七条 考试类一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试卷在印刷、传送、保管过程中泄密；教职人员泄

漏考试内容，并造成严重后果。

2. 考试时试卷及其它有关工作未准备好或监考教师不

到，致使考试无法进行。

3. 试题严重出错，影响考试正常进行。

4. 学生成绩提交后又随意更改学生成绩。

5. 教师或管理人员丢失学生试卷、考试成绩、毕业论

文、实习教案等，并造成严重后果。

第八条 考试类二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监考教师迟到超过 5 分钟。

2. 监考教师失职（擅离岗位、不清理考场及做与监考

无关的事情等），造成考场秩序混乱。

3. 考毕收回的试卷与参加考试人数不相符。

4. 监考时接打手机。

第九条 管理类一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违反规定，发放虚假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

2. 涂改学生成绩或出具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成绩、学籍、

学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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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管理类二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审查不认真，错发学生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2. 因排课、排考不当造成教室使用冲突，或造成无教

师到课，并在接到报告后 15 分钟内未能妥善解决。

3. 因临时性安排及全校性活动，通知或调度不及时，

致使教学秩序混乱。

第十一条 教材及设备类一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

形：

1. 选择使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教

材。

2. 单课教材错购或需报废，价值在 3000 元及以上。

3. 教学仪器设备错购或购置不当，价值在 10000 元以

上（含 10000 元）。

第十二条 教材及设备类二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

形：

1. 非客观因素开课 2 周后，按种类计仍缺供教材 10％

以上。

2. 因教师未及时报出所用教材或教务管理人员未按时

预订教材，致使学生在开课 2 周内无教材上课。

3. 单课教材错购或需报废，价值在 1000—3000 元以内。

4. 教学仪器设备错购或购置不当，价值在 3000－10000

元以内。

第十三条 教学保障类一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因实验材料供应失误，造成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

害。

2. 因管理不善（如管理人员未提前通知却擅自切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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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造成停电、停水，使上课或实验中断。

第十四条 教学保障类二级教学事故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已到上课及考试时间，教室延迟开门。

2. 水、电、黑板、桌椅的修缮未进行或未完成，影响

正常上课或上课效果。

3. 由于教具和实验材料供应不及时或供应失误，影响

教学正常进行。

第十五条 教学事故的处理程序和审批权限：

1. 教学事故发生后，事故所在单位领导和事故责任人

应及时向教务处报告。

2. 教务处对教学事故应及时查实并作出初步认定，同

时填写教学事故报告单，报分管校领导。

3. 教务处会同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向校教

学工作委员会通报或经该委员会研究，最后报校长办公会议

审定。

4. 处理结果由教务处会同人事处向全校通报，并以学

校名义行文。

第十六条 一级教学事故由学校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主

要责任人警告、记过、记大过等处分。

二级教学事故由教务处给予责任人通报批评、警告或由

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主要责任人以相应处分。

因一级教学事故受到处分的主要责任人，本年度考核为

不合格等级，其所在单位不得评为先进集体；因二级教学事

故受到处分的主要责任人，本年度考核不得评为良好及以上

等级。凡对本部门事故故意隐瞒或拖延不报，应以渎职行为

追究该部门主要领导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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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除上述界定的教学事故外，凡在教学活动中

由于当事人故意或过失，给学校的教学活动造成不良后果的

事件或行为，比照相近的教学事故进行认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教务处，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原《安庆师范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院发

〔2015〕46 号）废止。


